
第十七章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考点一：劳动争议及其处理制度 

劳动争议 又称劳动纠纷，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因劳动权利和义务产生分歧而引起的争

议。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是解决劳动争议的重要机制，是劳动争议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重要法律救济途径。 

劳动争议的范围 属于 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及国家机关、事

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事业单位与本单位实行

聘用制的工作人员，因劳动权利和义务产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议。 

不属于 用人单位之间、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没有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之间产生的争议。 

考点二：劳动争议的基本特征 

【口诀】一看主体，二看内容 

1.劳动争议的当事人是特定的 劳动争议的主体一方为用人单位，另一方必须是劳

动者。 

2.劳动争议主体之间必须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隶属性劳动关系，而劳动争议

是在这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 

3.劳动争议的内容必须与劳动权利和义务有关 主要是劳动就业、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工作时间

和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险与福利、

培训、奖惩等。 

考点三：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解决劳动争议的方法 劳动争议当事人解决劳动争议的基本方法是申请调解、仲裁和提起诉讼，劳动

争议双方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协商解决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处理一般程序 （1）协商：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2）调解：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本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

其他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3）仲裁：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

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4）诉讼：对仲裁裁决不服，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备注：发生争议的劳动者一方在 10 人以上，并有共同请求的，劳动者可以推

举代表参加调解、仲裁等活动。 

其他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拖欠工伤医疗

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行政部门

应当依法处理。 

考点四：劳动争议处理的基本原则 



合法 调解组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人民法院都必须查明事实真相，准确适用法律、公正

合法处理劳动争议。 

公正 调解组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人民法院必须客观、公平、合理地处理劳动争议案

件，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更不能徇私舞弊。 

及时 及时申请 

及时处理  

着重调解 通过说服、劝导等方式，促使争议双方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解决劳动

争议的协议。 

仲裁庭作出裁决前应当先行调解。 

考点五：《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适用范围 

《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规定 

（1）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2）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3）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4）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5）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职业病防治

法》规定 

职业病诊断、鉴定过程中，在确认劳动者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时，当事人对劳

动关系、工种、工作岗位或者在岗时间有争议的，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仲裁；接到申请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并在 30日内作出裁决。 

《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条例》规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

规定处理。 

考点六：不属于劳动争议的情形 

不属于 

劳动争议的情形 

（1）劳动者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金的纠纷。 

（2）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住房制度改革产生的公有住房转让纠纷。 

（3）劳动者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或者对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

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的异议纠纷。 

（4）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 

（5）个体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的纠纷。 

（6）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受雇人之间的纠纷。 

考点七：劳动争议处理机构 

调解组织 （1）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2）其他调解组织。 

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 

（1）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代

表）、工会代表和企业方面代表组成处理劳动争议的仲裁机构。体现了劳动关系中的

“三方原则”，同时也决定了仲裁委员会的性质以及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 

（2）仲裁委员会之间并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 

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诉讼程序进

行审理。 

考点八：劳动争议调解 

（一）概念和原则 劳动争议调解是指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对企业一方与劳动者一方发生的劳动争议，以

国家的劳动法律法规为依据，以民主协商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消除劳

动纠纷的活动。 

（1）自愿原则。 

（2）民主说服原则。 

（二）调解员 调解员依法履行调解职责，需要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的，企业应当予以支持，并

按照正常出勤对待。 

（三）劳动争议的 （1）一方当事人提出协商要求后，另一方当事人应当积极作出口头或者书面回应。



协商 五日内不作出回应的，视为不愿协商。 

（2）协商的期限由当事人书面约定，在约定的期限内没有达成一致的，视为协商不

成。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延长期限。 

（3）协商达成一致，应当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履行。 

（四）劳动争议的

调解 

（1）企业应当依法设立调解委员会。由劳动者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人数由双方协

商确定，双方人数应当对等。劳动者代表由工会委员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劳动者

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定。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委员会成员或者双

方推举的人员担任。 

（2）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向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 

（3）调解委员会接到调解申请后，对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且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

的，应当在 3个工作日内受理。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调解委员会制作调解协

议书。 

（4）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结束。但是，

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可以延长。在规定期限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

成。 

（五）调解协议的

法律效力 

（1）生效的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双方当事人可以

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共同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审查申请。 

（2）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

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

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考点九：劳动争议仲裁程序 

第一，确定申

请仲裁的时效

期间 

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是 1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超期

将不受理。 

主观中断，

重新计算 

①一方当事人通过协商、申请调解等方式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 

②一方当事人通过向有关部门投诉，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

起诉或者申请支付令等方式请求权利救济的； 

③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的。 

客观中止，

继续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劳动者的法定

代理人未确定等其他正当理由。 

支付劳动报

酬争议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仲裁

时效一年期限的限制；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

内提出。 

 

第二，提出书面仲裁申请 书写书面仲裁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 

第三，受理 收到仲裁申请 5 日内，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 

第四，对反申请的处理 5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反申请。 

 

第五，开庭、裁决和回避 （1）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应当自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 45 日内结束。案情复杂

需要延期的，延期不得超过 15 日。 

（2）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案件，可以裁

决先予执行，移送人民法院执行。 

（3）回避情形： 

①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②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③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 

④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 



 

第六，终局

裁决 

（1）下列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一般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①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12 个月

金额的争议； 

②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 

（2）两种特殊情况不是终局裁决： 

①劳动者自仲裁裁决书收到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②用人单位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 30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裁决。 

 

第七，仲裁

裁决的执行 

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逾期不履行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考点十：劳动争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和“谁决定，谁举证”。 

（一）用人单

位举证责任 

（1）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2）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和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

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3）开庭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查证属实的，应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劳动者无

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和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

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二）仲裁庭

确定举证责任 

（1）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据。当事人在指

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2）劳动争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有

必要的，也可以依法予以收集。 

（三）诉讼中

的用人单位举

证责任 

诉讼活动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

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考点十一：劳动争议诉讼的司法解释规定 

劳动争议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实行两审

终审制。 

（一）直接起诉的事项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

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不必再进行劳动仲裁程序，而按

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 

（二）与起有字号的个体

工商户产生诉讼的处理 

劳动者与起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产生的劳动争议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以营业执

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业主的自然情况。 

（三）特殊情形下的诉讼

当事人 

（1）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①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可以列新的用人单位为第三人。 

②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列劳动者为第

三人。 

③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2）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

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

包方作为当事人。 

（3）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

营的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 

（4）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



单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

借方列为当事人。 

（5）当事人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

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为诉讼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当一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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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适用范围 

l 不属于劳动争议的情形 

第三节 l 劳动争议处理机构 

l 劳动争议调解 

l 劳动争议仲裁程序 

第四节 l 劳动争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第五节 l 劳动争议诉讼的司法解释规定 

 


